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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发改运行〔2019〕758 号

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
物流统计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，山西省、江苏

省、福建省、甘肃省、青海省工信厅，云南省、宁夏自治区商务

厅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

的十九大精神，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，根据部门统计有关规定，

国家发展改革委对《社会物流统计调查制度》（以下简称《制度》）

进行了修订。现将修订后的《制度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，

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高度重视物流统计工作。物流统计是推动物流高质量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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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的基础性工作，是研判物流运行情况和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，

也是服务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。各地区物流统计工作牵头部门要

进一步增强对物流统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切实发挥牵头组织和

综合协调作用，在统计等相关部门支持下，会同行业协会全面做

好重点企业调查和物流统计核算工作。已开展物流统计工作但尚

未明确牵头部门的地区，由各地区按职能分工于 2019 年 6 月底

前确定，难以确定的原则上由发展改革部门牵头。尚未开展物流

统计工作的地区，要积极借鉴其他地区经验，于 2019 年底前启

动物流统计工作。具备条件的省份要积极将物流统计工作向市级

延伸。

二、提升物流统计质量水平。各地区要严格依据《制度》进

行核算，确保全国核算方法的统一，建立年度统计数据专家评审

机制，做好与历史数据的衔接，加强对异常数据的审核把关。加

快调查企业样本库的提质扩容，增加工业和批发零售企业的样本

数量，增强物流企业样本的稳定性。提高统计工作的时效性，增

加统计频次，从 2020 年开始，各地区均要按照季度发布统计数

据。

三、加强物流行业监测分析。按照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的要

求，在全国范围内选择若干大型物流企业、物流园区、物流平台

作为监测点，及时发现物流业发展的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研究

建立反映物流重点领域、重点环节高质量发展的运行监测体系。

鼓励各地区结合实际，创新方式方法，对物流成本、效率开展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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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。

四、扩大统计成果宣传应用。各地区要积极扩展物流统计数

据发布渠道，做好数据解读，利用统计数据多发布高质量的分析

报告，提高统计工作影响力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开设物

流统计专栏，汇总发布全国和各地区物流统计信息。建立第三方

物流绩效评价体系，综合反映物流需求、基础设施、经营成本、

政策环境等方面的情况。

五、强化物流统计支持保障。各地区物流统计工作牵头部门

要进一步加强物流统计工作经费保障，积极争取将物流统计纳入

政府部门预算，可委托有能力的行业协会或企事业单位等承担具

体统计工作；大力培养物流统计专业人才队伍，加强统计核算培

训，着力提高统计人员和企业填报人员专业水平。支持中国物流

信息中心进一步完善全国物流统计信息系统，提高数据处理能力

和服务水平，为各地区开展物流统计提供信息服务。国家层面建

立动态的重点样本企业名录。鼓励各地区创新激励方式，对表现

突出的调查企业在工作协调、政策支持等方面予以倾斜。

六、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。各地区要严格落实《关于深化

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》，全面防范和严

肃惩治物流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，健全落实统计机构领导责任制，

保障统计数据质量。各地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人员依法搜集、整

理的统计资料，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人员伪造、篡改统计资

料。






